附件3
起步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安全管理承诺书

为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，规范自己经营行为，确保不发生烟花爆竹爆炸、火灾等安全事故，现承诺如下：
1、 不在政府划定的禁放区域和禁放地点经营（零售）烟花爆竹；
2、 经营（零售）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,与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3、 不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库、不超过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存放。
4、 不走街串巷、不在室外和集市摆摊设点销售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救援制度，配备应急救援器材，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；发生安全事故，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，防止事故扩大，并按照规定报告。
6、 经常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教育，主动向消费者宣传烟花爆竹安全知识。
7、 经常进行安全检查，对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处理。
8、 只向本市正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，不私自进货，不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。
9、 主动配合和接受起步区应急管理局、所在街道和所采购批发企业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指导。
10、 若出现违法和违规行为，自觉接受法律法规相应处罚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